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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 

1、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

次会议(以下简称“本次董事会会议”)通知于 2017 年 10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和

微信形式发出。 

2、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7年 10月 25日上午 10:00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

场和电话会议表决方式召开。 

3、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8 名，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8 名。会议由董

事长罗祥波先生主持；公司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。 

4、全体董事均确认：已经收到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，知悉将审议和

决议的所有事项和内容；本次会议的提议、召集、召开、决议等程序和内容均符

合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 

经全体董事审议，相关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如下： 

 

1.00  审议《关于增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》 

 

1.01  审议《关于增选吴红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案》 

 

因近期公司董事会组成人员发生变动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公

司章程》、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

委员需进行增选。 

经公司董事长罗祥波先生提名，公司拟增选独立董事吴红军先生为第三届董

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，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

满之日止。 

独立董事吴红军先生如当选为审计委员会委员，且由审计委员会委员选举为

主任委员，董事会自动予以批准。 

除董事丘国强先生外，其他董事均无异议。 

董事丘国强先生的弃权意见如下： 

2016 年 11月 14日，罗祥波、罗红花夫妇被股东大会合法罢免董事职务，而

后罗祥波被董事会合法罢免总经理职务，被罢原因主要是罗祥波夫妇多年来在公

司管理上独断专行、用人唯亲唯利、管理混乱，没有基本的合伙精神，未以公司

利益为重，给公司及股东造成了多方面的重大损失。目前以上情形还没任何改观，

甚至有变本加厉之势！且此次提名没有任何的事前沟通，本人不认可罗祥波此类

做法，无法判断吴红军能否胜任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 7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1票。议案获得通过。 

 

1.02  审议《关于增选吴红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、薪酬与考核委

员会委员的议案》 

 

因近期公司董事会组成人员发生变动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公

司章程》、《董事会提名、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董事

会提名、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需进行增选。 

经公司董事长罗祥波先生提名，公司拟增选独立董事吴红军先生为第三届董



事会提名、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，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

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。 

除董事丘国强先生外，其他董事均无异议。 

董事丘国强先生的弃权意见如下： 

2016 年 11月 14日，罗祥波、罗红花夫妇被股东大会合法罢免董事职务，而

后罗祥波被董事会合法罢免总经理职务，被罢原因主要是罗祥波夫妇多年来在公

司管理上独断专行、用人唯亲唯利、管理混乱，没有基本的合伙精神，未以公司

利益为重，给公司及股东造成了多方面的重大损失。目前以上情形还没任何改观，

甚至有变本加厉之势！且此次提名没有任何的事前沟通，本人不认可罗祥波此类

做法，无法判断吴红军能否胜任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 7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1票。议案获得通过。 

 

2.00  审议《关于聘任陈锡良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》 

 

公司因上年度财报被审计机构出具“无法表示意见”的审计意见，面临着“可

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”，为进一步加强管理、防范风险、促进经营发展，根据《公

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经公司总经理朱利民先生提名，公

司拟聘任陈锡良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，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

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。 

陈锡良先生具有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，是中国注册会计师、高级会计师、

高级经济师，曾历任多家大型企业的董事、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、总会计师、

财务总监，在公司治理、资本运作和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良好、丰富的经验；陈

锡良先生还于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9 月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，熟悉公司各方面

情况，是目前公司高管非常合适的人选。为确保有足够的精力投入到公司的经营

管理，陈锡良先生已承诺将尽快辞去在其他单位的任职。 

董事会提名、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同意聘任陈锡良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，

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：陈锡良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

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；本次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

提名、审议、聘任程序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

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厦门三维丝环保股

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聘任

陈锡良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，并同意将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。 

除董事丘国强先生外，其他董事均无异议。 

董事丘国强先生的反对意见如下： 

公司违规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、二十六次会议，陈锡良作为时任独

立董事连同董事屈冀彤、刘明辉在明知提议和召集程序不合法不合规、议案内容

不合规的情形下强行召开董事会会议，未尽董事勤勉尽职之责，陈锡良更是丧失

独立董事的独立性，严重损害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，本人认为其不适合担任公司

高管。 

本人一直重申在公司问题频发的当下，更应审慎决策，注重充分沟通，但公

司相关人员依旧我行我素，决策随意，希望公司管理者能够充分尊重股东和董事

的意见，给予充分的沟通决策权，促进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的公平、公开化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 7票，反对 1票，弃权 0票。议案获得通过。 

 

3.00  审议《关于<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>全文的议案》 

 

公司《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》全文已经编制完成，本次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。 

除董事丘国强先生外，其他董事均无异议。 

董事丘国强先生的反对意见如下： 

齐星集团自 8月份起正式进入破产重整阶段，公司签署的齐星项目合同总金

额合计约 4.2亿元，但由于以厦门洛卡董事长罗祥波为主的高管不能勤勉尽责，

截止本报告期末，累计只回款约 2000 万元，齐星项目未收回合同款尚余约 4 亿

元，加之公司收购北京洛卡形成商誉约 1.69亿元，公司因齐星集团破产潜伏近 6

个亿的预亏，直到目前为止，没有看到任何改观的迹象。公司《2017年第三季度

报告》未就齐星项目的应收款项进行充分计提，也并未对北京洛卡作相应的商誉

减值确认，另外，公司故意长期拖欠员工薪酬，本人无法确认三季报相关财务数



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 7票，反对 1票，弃权 0票。议案获得通过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 

 

1、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

2、提名、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意见 

3、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4、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

 

特此公告！ 

 

 

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 

董事会 

 

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附件 1： 

 

吴红军先生简历 

 

吴红军先生，男，陕西临潼人，中共党员，1970年 1月 24日出生；本、硕、

博均就读于厦门大学；管理学博士；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财务学系副教授、硕士生

导师。吴红军先生曾先后在厦门罐头厂等单位任职；2008 年入职厦门大学任教至

今，2012 至 2013年美国康奈尔大学（Cornell University）访问学者；曾主持国

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、教育部社科面上基金项目、福建省社科项目等多项纵向课

题和企业委托横向课题，发表论文十余篇，出版专著一部。吴红军先生自 2016年

7月起至今担任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自 2017年 10月起至今

担任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 

截至目前，吴红军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，其与持有公司股份 5%以

上的其他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受到中

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

指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；

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，吴红军先生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

人”。 

 



 

附件 2： 

 

陈锡良先生简历 

 

陈锡良先生，男，1958 年出生，毕业于北弗吉尼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，硕士

学历；中国注册会计师、高级会计师、高级经济师。陈锡良先生曾历任四川富益

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会、高管、董事，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副总会计师、

董事会秘书，厦门钜鹏集团任副董事长、常务副总裁，东方龙集团总会计师、董

事，点金投资理财(厦门)有限公司董事长，厦门光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财

务总监、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，厦门蓝天下玖巴生物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；陈

锡良先生于 2015年 7月至 2017年 9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。 

截至目前，陈锡良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，其与持有公司股份 5%以

上的其他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受到中

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

指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；

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，陈锡良先生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

人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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